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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申請表 

一、請詳填欲申請實習之單位、期間、內容及希望本會配合事項。 

二、若可接受此次申請，本會將安排適宜之督導人員負責。 

三、涉及本會業務或服務對象部分請尊重隱私權與智慧財產權，並遵守個資法及資訊 

    保密要求。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實習

期間 

□暑期    □寒假 

□期中實習(上)□期中實習(下)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總時數：______小時) 

學校、科系

及年級 
 

聯絡 

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欲實習 

單位 

 

<欲申請實習本會單位請詳見協會官網＞ 

實習申請說明： 

1. 請備妥實習申請相關文件，由學校窗口彙整後連同本申請表 e-mail 至本會研發處

rd@slsc.org.tw 信箱。 

2.本會於收件截止日之後，經書面資格審查通過，由單位督導通知實習申請人參加

面試，合格者將如期安排實習進度。 

3.其他相關實習內容及規定，請參考本會實習辦法。 

4.下表由本會填寫 

研發處受理 
 

 

實習單位

督    導 
 

實習申請回覆欄 

□面試合格，依本會實習流程進行安排 

 

□面試未通過，不予錄取，說明：            

 

實習錄取結果， 

由本會研發處通知學校窗口轉告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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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實習生報到檢核相關注意事項 
 
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1.實習應繳交資料 

No. 項  目 單位檢核確認 實習單位督導確認 註 

1 實習生報到檢核表【本單】。 實習單位(正本) 已繳交   

2 實習計劃書。 實習單位(正本) 
已繳交 

待繳交 
  

3 
公(私)立醫院體檢表影本。 

【需自費】【限三個月內有效】 
實習單位(影本) 

已繳交 

待繳交 
  

4 資訊保密與智慧財產同意書。 實習單位(正本) 
已繳交 

待繳交 
  

2.體檢檢查項目：3 個月之內檢查報告(實習場域若需進入照顧現場且每周超過(含)二天以上者) 

1.檢查前請空腹 6-8 小時，若已進食者檢查報到時請先告知護理醫檢人員。 

2.慢性病用藥(如高血壓、心臟病….等)請配合少量開水正常服用。 

3.抽血後請勿搓揉，輕壓 3～5 分鐘至没有流血後，方可取下棉花。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細 項 檢 查 意 義 

一般理學檢查 
身高、體重、視力、辨色力、血壓、聽力、

腰圍、醫師問診  
基本理學檢查  

尿液常規 

尿糖、尿蛋白 Pro、尿潛血 OB、尿膽素原、

酸鹼值、比重、硝酸鹽、白血球酯脢、 

尿膽紅素、酮體  

  

腎臟病、糖尿病、尿結石、感染  

血液常規及生化 

白血球 WBC、紅血球 RBC、血小板 Plat、 

血色素 Hb、平均血球容積 MCV、 

平均血球血紅素 MCH、 

平均血色素容積 MCHC、血球分布寛度 RDW 

總膽固醇 T-CHOL、三酸甘油脂 T.G.、 

高密度膽固醇(脂蛋白)HDL-C、空腹血糖 AC 

   

貧血、血癌、炎症反應  

血脂分析、 

動脈硬化疾病糖尿病篩檢  

肝膽腎功能檢查 
血清麩丙酮轉氨基脢 GPT、血清麩草酸轉氨

基脢 GOT、肌酸酐 Creatinine   
肝腎功能異常  

肝炎病毒 
B 型肝炎抗原(HBsAg) 

B 型肝炎抗體(Anti-HBs)  
B 型肝炎感染篩檢  

X 光檢查 胸部 X 光 Chest PA   心肺疾病及肺結核疾病篩檢  

糞便檢查 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 傳染疾病篩檢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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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資訊保密與智慧財產權同意書 

實習單位：                

立書人姓名：        (以下簡稱乙方) 

一、 乙方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以下簡稱甲方)之實習生，茲聲明已

詳細閱讀並充分瞭解，並同意自實習之首日起於實習期間內確實遵守本同意書之規定，

乙方如違反本規定，致甲方權益受損害者，將負擔甲方一切損害之賠償責任，乙方決不

異議。 

(一) . 保護甲方資料之協議 

1. 乙方同意在未經甲方授權的情況下，不於任何社群網站、公開、影射或散播任何

有關甲方內案主、案家之照片、相關文字等訊息。  

2. 乙方同意不於任何社群網站、公開、影射或散播任何有關甲方工作環境、職場關係

之負面消息。 

3. 乙方同意絕不以任何非法方式刺探、竊取或盜用任何甲方之資料文件。 

4. 乙方同意於接觸資料文件時，不得將其資料文件洩漏於與業務不相關之人及非甲方 

   人員。 

5. 乙方同意接觸資料文件時，不得任意複製，如經適當授權而複製資料亦應對相關資

料妥善保管。 

6. 乙方同意不擅自下載甲方之任何系統或應用軟體執行程式、原始程式碼或資料庫。 

    7. 乙方同意不私自列印或存取案主、案家及未經甲方授權相關資料於私人儲存裝置中。 

    8. 乙方同意不使用私人 Email 信箱傳送甲方所有相關資料。 

  (二). 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協議 

1. 乙方同意基於職務(不論單獨或共同創作)為甲方所作文件或與甲方業務有關之所有著作，

包含但不限於文稿、書信、企劃案、規格書、評鑑相關等文書，或是因業務上製作之攝

影著作、圖形著作(包括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形)、錄音及視聽著作、美術著作、表演著

作、電腦著作(含網際網路)或其他著作以及各種與甲方業務上相關之衍生或編輯著作等

等，皆以甲方為著作人，相關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所有權等

皆歸甲方自始擁有。乙方並保證前開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2. 乙方同意基於職務(不論單獨或共同創作)產生之構想、概念、發現、改良、研究成果、專

門技術、製造技術、營業秘密等，無論有無取得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益，同意均歸甲方所有，並由甲方為專利權人、商標權人、營業秘密權利人等。 

3. 甲方一切電腦軟體、書籍、教學光碟、錄影(音)工具及成品等皆擁有合法版權，並嚴

格禁止自行裝置其他無版權之軟體於辦公室設備，或於個人器材之中在辦公室之工作

環境內使用。如有任何侵權之事項，均屬乙方個人行為與甲方無關聯。另所有引用書

籍亦須註明出處。任何未經授權之複製等行為，皆屬違反著作權法。 

4. 乙方同意不利用甲方所有之設備非法重製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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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乙方同意不發表或散佈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文字、圖片或任何形式之檔案。 

6. 乙方同意不攜帶具有非法軟體之資訊設備進入甲方之場地。 

  (三). 保護個案資料之協議 

   乙方同意遵守甲方的 [個案資料保密、借閱及保存規定]。 

  (四). 保護軟硬體與網路之協議 

1. 乙方同意對甲方提供之資訊設備善盡保管與維護之責任。 

2. 乙方同意不對甲方資訊設備之硬體、軟體及網路設定擅自變更。 

3. 乙方同意依甲方規定設置電腦保護機制(如：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 

4. 乙方同意在使用個人電腦時亦應遵守甲方有關資訊安全之規範。 

5. 乙方同意在有威脅甲方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虞時，依權責單位之要求作改善。   

  (五). 維護網際網路善良風俗環境之協議 

1. 乙方同意不利用甲方網際網路資源及電子郵件系統傳送或散佈任何不實、不雅、猥褻、不

法、具威脅性、攻擊性、誹謗性或種族歧視之文字，圖片或任何形式之檔案。 

2. 乙方同意在實習期間不得存取與執行業務無關或政治、有道德疑慮等不適當之網站(包

括色情網站、販賣盜版軟體網站、遊戲網站或恐怖組織網站等)。 

3. 乙方同意不利用任何網路資源進行惡意干擾、入侵、散佈電腦病毒或破壞甲方或他

人之任何設備、服務或網站。 

 4. 乙方同意不冒用他人身分傳送或散佈任何消息。 

二、乙方瞭解違反本同意書之規定，依情節；最重將除去實習生資格，乙方願接受甲方所給予

之處分，決不異議。如因乙方之行為致損害甲方或他人之權益者，乙方應負全部之法律責

任。。 

三、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與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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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同意書人 (乙方)：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